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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关于开展 2020 年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

（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绿色工厂、机器人

推广应用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、银川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委会经发局：

为落实《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

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7〕26 号），进一步增强转型发展新动

能，推动我区工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决定开展 2020 年新型工业化

发展专项资金（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绿色工厂、机器人推

广应用）项目申报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范围

（一）智能工厂。将产品、智能设备和信息技术三者在制

造过程中有机融合，涵盖了对工厂制造的全流程，主要解决企

业从产品的研发设计、工艺流程、生产制造、产品服务到营销

管理的全业务过程的智能化。利用工业大数据、互联网+、工

业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实现经营、

管理和决策的智能优化。

（二）绿色工厂。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，侧

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。具备用地集约化、生产洁净化、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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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化、能源低碳化等特征。

（三）数字化车间。生产车间建立了设备之间的工业通信

网络，可以充分采集生产现场的信息，与车间生产管理信息系

统实现数据集成、分析，以及产品制造过程的可视化管理，产

品信息能够贯穿于设计、制造、质量、物流等环节，实现产品

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及良品率。

（四）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目。在劳动强度大、工作条

件相对较差、或有一定危险性的领域，采用机器人或自动化机

械手等代替人工操作，提高生产过程安全、环保、节能、效率

等水平的项目；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，采用机器人或自动

化机械手等代替手工操作，或对整条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技术改

造，实现自动化效能大幅度提升的项目；在传统行业和新兴产

业，由“人、机”组合制造零部件的相对独立工序，购置或研

制单台（套）自动化设备进行改造，或在装配、冲压、焊接、

切磨抛、分拣、检测、贴标等工序由手工操作部分采用自动化

机械手等现代设备替换，或大量使用机械手改造流水线，有效

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我区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管理规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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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纳税、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的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申报项目要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企业技

术改造投资指导目录（2018 年）》支持的方向和重点。

（三）项目核准、备案、能评、环评、安评等相关手续完

备。

（四）《自治区智能工厂、绿色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认定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目认

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的其他基本条件。

（五）同一企业只能选择一个专项进行申报。已获得自治

区智能工厂、绿色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

目的企业（项目）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六）申报项目必须为 2017 年以来建成投产的项目。其中

机器人推广应用项目的设备投入应在 100 万元以上。

（七）申请补助的设备购置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

年 12 月 31 日，以设备购置发票时间为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认真组织辖区

企业申报，要及时将通知精神传达本辖区所有企业，确保符合

条件的企业都能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要认真准备相关资料（见附件 1、2、3、4），

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。其中，申报绿色工厂的企业要按照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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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进行自评价，并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现场评价。

（三）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对申报项目的合法性、合规性

以及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祥实性进行严格审查，确保申报内容

真实可靠。

（四）请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前，将推荐意见、《2019 年

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》以及企业申报资

料（纸质版一式三份，光盘一份）报送工信厅技术改造投资处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电话：

缪之因 0951-6038476（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、机器人项目）

纪国栋 0951-6038906（绿色工厂）

附件：1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智能工厂申报书》

2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工厂申报书》

3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化车间申报书》

4.《自治区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》

5.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汇

总表》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12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